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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之專案小組聽取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中

部科學園區管理局辦理「台中園區擴建二期計畫」徵收土地之公

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會議說明 

一、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（下稱中科管理

局）為配合中央產業數位轉型、研發創新樞紐之科技政策，

及臺中市國土計畫對中部區域產業科技走廊發展之規劃，經

盤點轄下園區營運及利用狀況，配合半導體科技產業需求，

以產業型態多元化及長期發展需求角度規劃中科未來發展，

經行政院以111年1月22日院臺科字第1100041624號函核定

「台中園區擴建二期籌設計畫」。 

二、 本計畫範圍位於中科特定區，緊鄰台中園區第1期發展區及

第2期發展區（合稱台中園區）西側，南側與台中園區擴建

用地（原大肚山彈藥分庫）（簡稱擴建一期）相毗鄰；本園

區面積89.75公頃，現況主要作高爾夫球場使用（興農育樂

（股）公司所有），面積71.21公頃，占80.46%，公有土地面

積12.06公頃，占13.44%，其他私有土地面積5.48公頃，占

6.11%（報告書第13頁，表4）。 

三、 本案徵收土地之依據為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第10款及科學園

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3條。本計畫因開發面積達30公頃以上，

且事業計畫屬於特定興辦事業，爰依「土地徵收審議小組之

專案小組作業方式」組成專案小組，就徵收之公益性及必要

性，先行聽取中科管理局簡報，並研擬意見供本部土地徵收

審議小組參考。 

四、 本案於中科管理局檢送徵收土地之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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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，經本部111年10月14日召開專案小組會議請中科管理局

就徵收土地之公益性及必要性先行說明，並提供修正意見予

該局，嗣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於112年10月4日檢送公益性

及必要性評估報告到部。（如附件） 


